
新北市汐止區綜合運動場場地使用申請書(依據新北市各區運動場館及附屬設施使用收費標準訂定) 

新北市汐止區綜合運動場場地使用申請書 

修訂日期：112年 6月 15日 

活動 

名稱 
 

使用日期

及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起 

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活動 

內容 
 

活動

人數 
 

借用場地

名稱、場

地使用費

及保證金 

(詳表 1) 

田徑場 □R1：運動類每 4小時 1,500元。 

足球場 □S1、□S2：體育類(每區)每 4小時 1,000元。 

其他 □看臺棟、□T1、□草皮區，租借場域無論幾種(如另有足球場)，

皆以綜合運動場類型之標準收費，體育類每 4小時 3,000元。 

※非體育類活動，其各項收費標準均為體育類「2倍」計之。 

※以上保證金均以場地使用費之 3倍計之。 

※如為售票活動，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均以 3倍計之。 

※場地使用費每時段以 4小時計，場地佈置期間，減收 1/2 場地使用費，

以上逾時部分以每小時計，未滿 1小時者，以 1小時計。 

場地佈置 

日期及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起 

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共計     小時 

入園車輛種類

/數量/噸位 
 

用電

情形 

□自備發電設備 

其他: 

申請使用 

場內設備 

1. 

2. 

      此致 

新北市汐止區公所 

申請單位： 

負 責 人：                                         簽章 

統一編號或身分證號碼： 

地    址： 

電    話： 

承 辦 人：                                         簽章 

身分證號碼： 

現場活動負責人：                                   簽章 

身分證號碼：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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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資料：(本頁由區公所填列) 

1. 身分證明文件(申請人為個人者，請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申請人

為法人、公司或團體，請附負責人及立案證明文件影本；機關、

學校應具備公函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2. 申請人存摺影本(退還保證金用) 

3. 場地安全維護及清潔計畫書 

4. 活動企劃書 

5. 交通維持計畫(預計活動參與人數未達五千人者免附)  

6. 內政部或本府社會局核准勸募活動函影本(活動內容不含勸募活

動者免附) 

7. 公共意外責任險保單影本(最遲於活動前一日補附)(受理機關未

要求投保者免附) 

8. 警察局許可集會文件(最遲於活動前一日補附) (非屬集會、演說

者免附) 

應附 

□ 

 

 

□ 

□ 

□ 

□ 

□ 

 

□ 

 

□ 

已附 

□ 

 

 

□ 

□ 

□ 

□ 

□ 

 

□ 

 

□ 

收件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必填) 

收 件 人：                           (簽章) 

審核項目： 

□1.未依申請期限(活動前 14日或未至活動前 30日)申請。 

□2.資料不齊，且逾期未補件。 

□3.所申請活動檔期已有其它申請單位借用同意在案。 

□4.申請人最近一年內曾有違反新北市各區運動場館及附屬設施使用管理要點，情節

重大。 

□5.活動內容違反法令、公序良俗。 

□6.活動內容有損壞場地設施、影響環境安寧之虞。 

初審結果：□擬同意借用、□不同意借用。 

          □擬同意免收場地使用費、□擬同意免繳保證金。 

          □擬同意使用場內設備                                        

應繳□場地使用費新臺幣            元整；保證金□新臺幣           元整 

承辦人 主管課長 
機關首長 
或授權代理人 審核結果 

   □同意借用 

□不同意借用 

審核時注意事項 

1. 資料不齊者，應通知申請人補齊，逾期需重新申請，並依規定重列使用順序。 

2. 受理機關評估必要時，得要求申請人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並於活動前一日將保單影本送達

備查，否則得拒絕其使用。其最低保險金額每人身體傷亡為新臺幣三百萬元，每一意外事故

傷亡為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如參與活動人數超過五千人時，每一意外事故傷亡不得低於新

臺幣三千萬元。保險期間應自進行會場佈置工作時起，至活動結束場地回復原狀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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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本場地各租借區域及收費標準一覽表 

 

類

別 
類型 區域 

使用費 

(元/4h) 

保證金 

(元) 

逾時費 

(元/h) 

場佈費 

(元/h) 
備註 

體 
育 

類 

足球場 

全場 

(S1+S2) 
2,000 6,000 500 250 

有 S1、S2二種

半場可選擇 半場 

(S1 或 S2) 
1,000 3,000 250 125 

田徑場 
1-4跑道 

(R1) 
1,500 4,500 375 185 

5-8跑道(R2)

保留給民眾 

其他 

(綜合運動場) 

看臺棟 

T1 

草皮區 

3,000 9,000 750 375 

租借場域無論

幾種，皆以此

標準計價。 

1. 場地使用費每時段以 4小時計，場地佈置期間，減收 1/2 場地使用費，以上逾時部

分以每小時計，未滿 1小時者，以 1小時計。 

2. 以上保證金均以場地使用費之 3倍計之。 

3. 如為售票類活動，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均以 3倍計之。 

其 

他 

非體育類活動，其各項收費標準均為體育類「2倍」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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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一、 使用人申請前已詳閱「新北市各區運動場館及附屬設施使用管理要點」(詳附件)

規定，並同意遵守之。 

二、 為避免影響周邊住戶日常生活及安寧，開放借用以場次計算，且應於晚上 9 時前

結束。 

三、 本申請書申請方式：以臨櫃、郵寄均可。受理單位：新北市汐止區公所經建課。 

四、 每一申請書應以申請一場次為原則，同一申請書申請多場地者，場地管理機關得

不予核准。 

五、 申請使用順序由場地管理機關依申請文件送達先後順序判定。如無法判別文件送

達先後順序時，採公開抽籤方式決定之。 

六、 請於核准後三日內繳清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後，持繳費收據至本所經建課聯繫場

地借用等相關事宜。如有相關問題，可電洽：(02)2641-1111 分機 252。 

七、 借用期間應遵守各項場地使用規定，如違反者除沒收保證金外，將依規定限制再

借用。 

(一) 請確實維護場地安全及做好環境清潔工作(垃圾請自行清運)，活動使用前及

結束後須會同本所人員辦理場地勘察，並簽具勘察表確認場地情形。 

(二) 活動所需電力請自備發電機，並請注意電力使用之安全性。發電機請遠離民

宅並加設安全布幕圍籬，作好電力設施周邊環境清潔及安全維護等相關工作，

以維民眾安全。 

(三) 場內、外車輛嚴禁進入，活動設備請以推車或人力搬運方式進入場地，欄杆

內場地禁止任何輪狀工具車進入，以免損及相關設備及影響遊憩民眾權益。 

(四) 活動期間請遵守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噪音管制相關規定，如有違反或遭開

罰事項者應自行負責。 

(五) 本場地借用不得從事買賣、兜售商品、招生、設置攤位、發放商品 DM 等商

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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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各區運動場館及附屬設施使用管理要點 

一、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統籌管理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各區運動場館及附屬設施

(以下簡稱各場館設施），落實資源共享，推廣全民運動，提供市民休閒運動場所，特訂

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各場館設施，係本市各區公所（以下簡稱區公所）管轄之運動場地，其範圍

如下： 

(一) 綜合運動場及附屬設施。 

(二) 體育館及附屬設施。 

(三) 游泳池(館) 。 

(四) 本府體育處規劃興建之運動公園。 

前項各款場館設施，不含公園、河川高灘地、路橋或其他建築附屬運動設施。 

三、本市各場館設施依分層分級原則管理，一般休閒型、非標準競賽場域或設施，符合休閒

運動之區域型簡易場館，基於就近管理、方便維護之原則，由區公所權責管理維護及修

繕。 

四、各場館設施管理維護相關費用（含水電費、設備費、人事及維護費等），由區公所依實

際需要編列年度預算報本府審議，編列時應以前一年度之場所使用率、經費收支及設備

損壞折舊情形為依據確實編列。 

五、各機關、團體或個人申請，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區公所申請使用： 

(一) 與場地設施設置目的相符之活動。 

(二) 具有教育、文化與休閒意義之社教、藝文、育樂、展演等活動。 

六、各場館設施開放時段及個別管理規範，在不妨礙公共秩序及公眾利益前提下，得由區公

所依場館屬性及地區特性另定之。 

七、各場館設施申請及繳費方式，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機關團體應具備公函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個人須持身分證明文件。 

(二) 除本府各機關及區公所外，申請人應於使用日前三個月至二星期，填寫場地使用申

請書，向區公所提出申請。申請人有正當理由而未及於使用日前二星期前申辦，經

區公所同意者，得不受申請期限之限制。 

(三) 申請使用期間每次以三個月為限，屆期如無其他核准登記使用者，得申請繼續使用。 

(四) 經審查核准者，應於核准後三日內繳清保證金及各項費用，並依核准申請內容使用。 

八、申請使用者因故不使用或延期使用，應於原申請使用日七日前，向區公所申請註銷或改

期手續，逾期不予受理，其所繳納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均不予退還。 

經核准後，如遇不可抗力之災變，致不能使用時，申請使用者應於不可抗力之災變結束

後十日內，申請延期使用或無息退還所繳之費用。 

九、申請使用各場館設施，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核准，已核准者，應立即停止其使用，

必要時區公所得終止其使用，並通知有關機關依法處理，其所繳費用不予退還： 

(一) 違反本要點及其他法令規定。 

(二) 違反公序良俗。 

(三) 有安全顧慮。 

(四) 蓄意破壞公物。 

(五) 活動影響週邊鄰居安寧，經勸導不改善。 

(六) 申請借用事由與實際使用不符。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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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非法集會或逕行轉讓場地使用權等行為。 

(八) 不遵守運動場館相關規定，經場地管理單位勸阻無效。 

(九) 曾使用場地，不遵守管理規定，登記有案，未滿一年。 

(十) 其他不法行為。 

十、有關場地布置、設備安裝、彩排預演、錄音錄影、舞台作業、海報票務及活動攤位等需

求，均應先經區公所核准同意，並遵守本要點規定。 

十一、申請人繳交之場地保證金於活動結束後，經區公所管理單位點交確認無損壞場地、設

備、器材且環境清潔完畢並回復原狀後，無息退還。 

申請人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區公所得逕行處理，其所衍生的費用由場地保證金中扣

抵，不足時，得向申請人求償： 

(一) 場地、設施損壞，經區公所通知後，逾三日仍未修復。 

(二) 未於活動結束當日立即將場地清理完畢並回復原狀。 

十二、經核准使用各場館設施者，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活動期間應負責場地設備、場地內外秩序、公共安全、保險及環境衛生之維護，

並接受場地管理單位之指導。 

(二) 搭設舞台、棚架等設施，嚴禁於地面釘地錨、釘子、銳器等足以破壞地坪之物件，

以維護場地之結構完整。 

(三) 安全維護、傷患急救及公共秩序，應由申請人（單位）自行負責，並要求參加活

動人員衣著整齊及遵守場地有關規定。 

(四) 場地原有固定設備，不得擅自變更或搬移。 

(五) 嚴禁於場區（館內）牆壁、柱子、燈桿等處以膠帶、釘子等黏貼附著廣告、海報

造成場地破壞及髒亂等行為，如有宣傳需要，應於申請書內詳細說明海報張貼、

懸掛方式、數量地點並經區公所同意後設置。 

(六) 申請使用各場館設施未獲核准前，不得在各傳播媒體、宣傳海報發布使用場地名

稱，未經申請不得錄影或實況轉播。 

(七) 活動結束後應負責場地清潔、垃圾清運、搭設物拆除並回復原狀。 

(八) 區公所應訂定所轄管運動場館使用須知並採門首公告方式，供民眾遵行，並於申

請使用者繳費時以書面告知使用規定。 

(九) 各場館設施之各項財物及器材設備，區公所均應列冊登記管理。 

(十) 區公所對所轄之各場館設施管理維護，應善盡職責，本府體育處得隨時派員督導

考核。督導考核以使用效率、保養維護及環境衛生為重點，並評定優劣等次，分

別予以獎懲。 

十三、本府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告繼續適用之原臺北縣各鄉（鎮、市）自

治法規及行政規則，其有關各場館之使用管理規範與本要點不同者，依本要點之規定。 


